
宅配收購規約 

 

第一條（目的） 

1. 本規約之目的是為了規範本公司與出售商品予本公司之顧客間，在透過網路、電話、

傳真等非面對面交易時之權利義務。 

2. 本公司所提供的宅配收購服務（下稱『本服務』）有關之使用約定如下所述。 

3. 若不同意下述本服務條款的任一約定，貴賓應立即停止使用本服務。 

 

第二條（收購之商品之政策） 

1. 貴賓出賣之商品如有瑕疵（以下稱「瑕疵品」），貴賓有主動告知本公司及本公司員工

之義務。商品縱經本公司初步檢查後認為無瑕疵，而於本公司買受後方發現為瑕疵品

者，貴賓仍不因此免於民法上瑕疵擔保之責任。 

2. 本公司絕不從事任何贗品、偽品或其他非經原品牌合法授權生產商品（以下均合稱

「贗品」）之交易。如貴賓出賣贗品予本公司，本公司當然有權拒絕收購；如於交易

完成後經本公司驗證後懷疑為贗品者，本公司於買受後三十日內，有權無條件取消本

交易，並請求貴賓返還全部價金。 

3. 本公司絕不從事任何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之物，

或任何貴賓無權出賣商品（以下均合稱「贓物」）之買賣。如貴賓出賣贓物予本公

司，本公司當然有權拒絕收購；如本公司知悉商品有可疑為贓物之任何事由，本公司

於知悉後三十日內，亦有權片面取消本交易，並請求貴賓返還全部價金。  

4. 貴賓如刻意隱瞞瑕疵品、贗品、贓物之事實而與本公司進行交易，行為將涉犯詐欺

罪，本公司有權對貴賓追究民刑事責任。 

5. 本公司收購商品為買斷制，非典當制或其他附條件之買賣合約。換言之，貴賓若已同

意賣出並收受全部價金，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用原價購回商品，或要求增加收購

價金。 

 

第三條（身分限制） 

1. 未滿二十歲，或係依法令規定未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之貴賓，須由法定監護人詳讀、瞭

解並同意本條款後，並附上紙本同意書，才能使用本服務。 

 

第四條（必要文件與注意事項） 

1. 使用本服務請隨商品寄出以下文件：證件影本、匯款資訊。  

證件影本包含：本國籍貴賓請提供身份證、駕照、效期內之護照、效期內之居留證

（擇一）；非本國籍貴賓只接受護照。 

2. 請詳閱本公司提供之宅配收購申請書並確實填寫。申請人所提供之身分證件需與宅配

收購申請書之內容一致。 

3. 欲使用本服務之貴賓所提供之匯款帳戶僅限本人之帳戶。 

4. 欲販售之商品請確實包裝好後寄出。 



5. 商品運輸途中所造成的破損、毀壞、遺失等情況，均由貴賓自行承擔運送之風險，本

公司無須負任何相關責任。 

 

第五條（鑑定程序） 

1. 本公司有權審核貴賓提供之身分措施相關文件。若對於貴賓所提供之文件有所疑慮，

貴賓未給予回覆或者本公司無法聯繫上貴賓之情況，本公司有權利取消交易並返還商

品。 

2. 收購契約成立後，本公司若判斷該商品違反本條款第２條，本公司於買受後三十日

內，有權無條件取消本交易、返還商品，並得要求貴賓歸全部收購金額。 

3. 完成前兩項的審核後本公司會提供貴賓鑑定結果及收購金額。所有收到的商品本公司

皆會拍攝開箱影片，若有任何和事前不合或和影片中不符等狀況，都將以影片中狀態

為主。商品運輸途中所造成的破損、毀壞、遺失等情況，本公司無須負任何相關責

任。 

 

第六條（鑑定期間） 

1. 鑑定期間為自商品送達本公司之翌日起算之三個工作日內。 

 

第七條（鑑定結果通知） 

1.  本公司將透過貴賓所留下之電話或其它通訊軟體以口頭、文字或語音信箱等由本公司

判定之適當方式通知貴賓鑑定結果。本公司使用上述任何方式聯繫貴賓時，即視為已

通知貴賓。若有因貴賓自身之故有未確認鑑定結果之情況時所衍生之任何問題之責任

由貴賓自行承擔。 

 

第八條（契約成立） 

1. 由本公司提供貴賓鑑定結果及收購金額後，貴賓若同意本公司所提供之收購金額，或

是同意將商品出售給本公司時，即視為收購契約成立。 

 

第九條（所有權轉移） 

1. 收購契約成立後，商品及其附屬品之所有權轉移至本公司，無論任何理由貴賓皆不得

向本公司請求商品歸還、價格變更等異議事項，貴賓並同意放棄任何民刑事追溯之權

利。 

 

第十條（商品之擔保責任） 

貴賓同意出售商品時，即已明知並同意本公司上述規定，並提供本公司以下保證： 

1. 貴賓保證：所出售予本公司之商品，並非前述之贗品、贓物；如為瑕疵品，應先行告

知本公司瑕疵之處。如貴賓已為本條款之擔保，而仍欺瞞本公司並為商品交易，將觸犯刑

法詐欺罪，本公司若經發現類似行為，必將提告，絕不寬貸。 

2. 貴賓同時應擔保您確實具有出售商品之權利。如因貴賓所出售商品之所有權或其他權



利之欠缺，致本公司與貴賓或第三人產生爭議（包括但不限於貴賓或第三人向本公司主張

貴賓並無出售商品之權利等情形），貴賓應依本約第十六條規定之懲罰性違約金賠償本公

司；如經本公司同意者，貴賓或第三人得依本公司之定價買回商品，但不得請求解約或折

價。 

 

第十一條（付款） 

1. 貴賓若同意本公司所提供之收購金額，或是同意將商品出售給本公司時，本公司接獲

確認通知當日起算之營業日 3 日內以匯款方式支付（若金額較高無法用轉帳方式，則

需要配合銀行營業時間）。惟若有帳戶情報錯誤無法如期支付時，不在此限。 

2. 若貴賓提供之匯款銀行、帳號、戶名有誤，導致無法匯款、匯款錯誤等，本公司無須

負任何相關責任。 

 

第十二條（契約不成立） 

1. 若遇本公司無法提供收購金額之情況，或貴賓未予以答覆之場合，契約不成立。 

 

第十三條（責任範圍） 

1. 若對於貴賓所提供之文件與申請人不符，或本公司判斷該商品違反本條款第２條，本

公司有權無條件取消本交易。 

 

第十四條（契約不成立之歸還） 

1. 若契約不成立，無法收購等狀況，會於三個工作天內退還商品給貴賓。 

2. 貴賓亦可選擇由本公司代為處置，惟若委由本公司處置者，商品及其附屬品之所有權

轉移至本公司，貴賓無權過問處置方式。 

3. 若本公司拒絕處理，則商品歸還貴賓。 

4. 商品歸還之運費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五條（契約解除） 

1. 若本公司判斷該商品違反本條款第２條或第１３條，本公司有權不訂定本合約或解除

合約，並歸還該商品。 本公司歸還商品時，無論任何原因退件回本公司處（商品無法

歸還貴賓之情況）後，如無法與貴賓取得聯繫時，視為貴賓同意本公司有權處理該商

品，貴賓不過問處置方式。 

 

第十六條（損害賠償義務） 

1. 如貴賓明知或可得而知商品為贗品或贓物而仍欺瞞本公司並為商品交易，本公司除法

律原定之民事上損害賠償請求權外，並有權向貴賓請求相當於商品定價（或本公司就

該商品之對外售價，取其高者計算）二十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第十七條（個人情報） 

1. 公司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提供良好

服務及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貴賓所提供之

個人資料僅供本公司使用。 

 

第十八條（個人一時貿易表） 

1． 所有收購交易皆會製作「個人一時貿易表」，此表單將會統一申報給國稅局，作為貴

賓您的售出憑證，同時為本公司收購憑證。此次交易金額的６％，將列入貴賓年所得

中的營利事業所得。 本公司會統一線上申報，不另外開紙本檔案。 

 

第十九條（裁判管轄） 

1. 本合約為雙方最終之約定，縱先前雙方有與本合約相反之意思表示，仍應以本合約之

書面內容為準。雙方日後如就本合約有所爭議，應以台灣（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

法，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唯一管轄法院。 

 

 

 


